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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（更正公告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8 月 2 日在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关于股

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2）。经事后审查，新增

一位一致行动人潘彩玲女士, 故对上述原公告进行更正，具体更正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对《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2）

内容的更正  

1、公告中“一、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（一）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”的

部分内容： 

更正前： 

厦门隆安泰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隆安泰”）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、

2024 年 7 月 30 日、2024 年 7 月 31 日、2024 年 8 月 1 日、2024 年 8 月 2 日通

过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，合计增持 13,504,600 股，增持占公司股本比

例 4.9967%。截至目前隆安泰直接持有公司 17,090,700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

6.3235%。 

潘彩云女士为隆安泰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潘彩云女士与隆安泰系一致

行动人。目前潘彩云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23,450,878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

8.6767%，本次隆安泰增持后，潘彩云女士与隆安泰共计持有公司股份

40,541,578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 15.0002%。上述股份变动事项涉及投资者披露

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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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后： 

厦门隆安泰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隆安泰”）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、

2024 年 7 月 30 日、2024 年 7 月 31 日、2024 年 8 月 1 日、2024 年 8 月 2 日通

过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，合计增持 13,504,600 股，增持占公司股本比

例 4.9967%。截至目前隆安泰直接持有公司 17,090,700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

6.3235%。 

潘彩云女士为隆安泰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潘彩玲女士为潘彩云女士的

近亲属，故潘彩云女士、潘彩玲女士与隆安泰系一致行动人。目前潘彩云女士

直接持有公司 23,450,878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 8.6767%，潘彩玲女士直接持有

公司 657,000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 0.2431%。本次隆安泰增持后，潘彩云女士,

潘彩玲女士与隆安泰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41,198,578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

15.2433%。上述股份变动事项涉及投资者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2、公告中“一、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（二）投资者基本情况”的部分

内容： 

更正前： 

隆安泰于 2024 年 7月 29 日、2024 年 7月 30日、2024 年 7 月 31 日、2024

年 8 月 1 日、2024 年 8 月 2 日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。截至目前隆

安泰直接持有公司 17,090,700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 6.3235%。 

潘彩云女士为隆安泰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潘彩云女士与隆安泰系一致

行动人。目前潘彩云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23,450,878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

8.6767%，本次隆安泰增持后，潘彩云女士与隆安泰共计持有公司股份

40,541,578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 15.0002%。 

更正后： 

隆安泰于 2024 年 7月 29 日、2024 年 7月 30日、2024 年 7 月 31 日、2024

年 8 月 1 日、2024 年 8 月 2 日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。截至目前隆

安泰直接持有公司 17,090,700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 6.3235%。 

潘彩云女士为隆安泰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潘彩玲女士为潘彩云女士的

近亲属，故潘彩云女士、潘彩玲女士与隆安泰系一致行动人。目前潘彩云女士

直接持有公司 23,450,878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 8.6767%，潘彩玲女士直接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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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657,000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 0.2431%。本次隆安泰增持后，潘彩云女

士、潘彩玲女士与隆安泰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41,198,578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例

15.2433%。 

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新增的一致行动人潘彩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657,000 股，占公司股本比

例 0.2431%。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，本

次更正不会对前期的披露时点产生影响。 

2、除上述更正外，《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4-082）的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。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

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

  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13 日 


